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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工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

社会责任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

理等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学术型专门人才以及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

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

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之日，下同）或 2 年以上的人员，

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5、报名参加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第 1、2、3、4 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

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 

6、报名参加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第1、2、3、4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

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以及获得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的人员可以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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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未能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生应在我校规

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籍）核验，方准予考试。 

（4）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

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

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考生报名

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5）考生应当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考生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

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网上确认、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6）考生应当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

而造成不能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2、网上确认要求 

（1）考生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网上确认时间以各省级教育

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2）考生网上确认时应当积极配合报考点工作人员，根据核验工作需要，按要求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 学历

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等，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 

（3）考生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

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四、初试 

1、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 

2022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每天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考试

时间超过 3 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考试科目在 12 月 26 日进行。 

2、初试科目 

    12 月 24 日上午：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综合能力 

12 月 24 日下午：外国语 

12 月 25 日上午：业务课一 

12 月 25 日下午：业务课二 

3、考试大纲及命题 

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全国统一命题科目为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英语二、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

管理类综合能力、经济类综合能力、法律硕士专业基础（法学、非法学）、法律硕士综合（法学、非法学）。 

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的命题工作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全国统一命题科目考试大纲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统一编制；其他自命题科目的命题工作由我校统一组织。 

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工程管理和审计初试仅设管理类综合能力及英语两个科目，考试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4 日。 

五、复试和调剂 

1、复试形式、时间、地点、方式、成绩使用办法、组织管理等由我校按教育部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复试办法

和程序将在我校研究生处和各招生学院网上公布。 

2、我校在国家确定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基础上，结合生源和招生计划及各专业培养要求等情况，确定各专业

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并及时公布。 

3、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中须加试至少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不得与

初试科目相同。加试方式为笔试。 

4、会计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和审计硕士的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在复试中进行，成绩计入复试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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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5、外国语听力以及口语测试均在复试中进行，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6、调剂工作的具体要求和程序按教育部有关政策执行。届时，考生可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服

务系统填写报考调剂志愿。 

六、体检 

考生体检工作由我校在考生拟录取后组织进行。体检要求按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及《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

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等规定执行。 

七、录取 

1、我校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身心健康状

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2、硕士研究生录取类别分为定向就业和非定向就业两种。 

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均须在被录取前与学校、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考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

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此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录取，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3、经考生确认的报考信息在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对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录取。 

4、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

录取资格无效。 

5、考试诚信状况将作为考生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将不予

录取。 

我校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原则。严禁一切弄虚作假行为，如发现考生提供虚假材料、考试作弊

及其它违反考试纪律行为，一经查证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八、学制 

学制：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 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2-3 年。 

九、学费及奖助 

1、学费：学费按照河南省批准的收费标准执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每生 0.8 万元/学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学制及学费标准详见下表。 

1-1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及学费一览表 

类别 学制（年） 学年学费（万元） 

金融 2.5 0.8 

应用统计 2.5 0.8 

审计 2.5 0.8 

法律硕士（法学） 3 0.8 

法律硕士（非法学） 3 0.8 

社会工作 2 0.8 

翻译 2 0.8 

新闻与传播 2 0.8 

电子信息 3 0.8 

机械 3 0.8 

材料与化工 3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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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动力 3 0.8 

土木水利 3 0.8 

交通运输 3 0.8 

工商管理 2 1.5 

会计 2.5 0.8 

工程管理 2 1.2 

艺术 3 0.8 

2、奖助 

2-1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序号 标准 奖励比例 

1 2 万元/生/年 按照当年国家下达的名额执行 

2-2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序号 奖项 获奖等级 
奖励

比例 
奖励标准 备注 

1 
河南省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 

一等奖 10% 12000 元/生/年 

获 奖 者 须 参 加 研

究生助课工作 

二等奖 20% 8000 元/生/年 

三等奖 10% 4000 元/生/年 

2 
中原工学院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 
--- 60% 4000 元/生/年 

河南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额按照当年河南省下达的实际名额和相关要求执行。 

2-3 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奖 

序号 比赛层次 获奖等级 奖励标准 

1 

国家级 

一等奖 奖励学生团队 12000 元 

二等奖 奖励学生团队 9000 元 

三等奖 奖励学生团队 6000 元 

省级 

一等奖 奖励学生团队 6000 元 

二等奖 奖励学生团队 4000 元 

三等奖 奖励学生团队 2000 元 

2-4 硕士研究生英语演讲比赛奖 

序号 比赛层次 获奖等级 奖励标准 

1 

省级 

一等奖 奖励学生 6000 元 

二等奖 奖励学生 4000 元 

三等奖 奖励学生 2000 元 

校级 

一等奖 奖励学生 600 元 

二等奖 奖励学生 400 元 

三等奖 奖励学生 200 元 

2-5 研究生国际语言水平奖学金 

序号 奖项 奖励标准 备注 

1 
托福成绩≥110或

雅思成绩≥7.5 

报销全额考试报名费，另

奖励人民币 5000 元 

其他语种参照以上标准和国

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项目

的非英语外语水平要求执行 

2 
托福成绩≥100或

雅思成绩≥7.0 

报销 80％考试报名费，

另奖励人民币 4000 元 

3 
托福≥95 或 

雅思≥6.5 

报销 60％考试报名费，

另奖励人民币 3000 元 

4 托福≥80 或 报销 40％考试报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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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6 另奖励人民币 2000 元 

5 
大学英语六级 

成绩≥600 分 
奖励人民币 1000 元 

2-6 荣誉称号奖 

序号 奖项 奖励比例 奖励标准 

1 三好学生 原则不超过参评研究生总数的 15% 600 元/人 

2 优秀学生干部 原则不超过参评研究生干部的 25% 600 元/人 

3 优秀毕业生 原则不超过参评研究生总数的 10% 600 元/人 

4 先进班集体 原则不超过参评班级总数的 20% 1000 元/班 

2-7 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专项奖学金 

序号 奖项 奖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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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奖助面向非定向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不含定向就业考生），国家、河南省和学校奖助办

法若发生变化，按最新规定执行。 

十、其他 

1、本简章如与教育部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不同之处，按教育部文件要求执行。 

2、考生可通过我校研究生处网站（http://yjsc.zut.edu.cn/）查阅我校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等相关招生信息

，或直接咨询报考学院。 

3、2023 年国家招生计划尚未下达，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和我校公布的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的拟招生人数

为我校根据 2022 年硕士研究生的实际招生人数拟定的各学科招生计划。各专业实际招生人数将根据 2023 年国家招

生计划及各专业报考情况进行增减动态调整。 

4、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均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和研究生处网站上公布，未委托任何考研辅导机构公

布，我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考研辅导班（初试、复试均不提供），不提供往年考研试题，不出售任何参考资料。 

十一、联系方式 

单位代码：10465 邮编：451191 

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双湖经济开发区淮河路 1 号 

联系电话：0371-62506093  67698801 

传真：0371-62506093  电子邮箱: yjsc@zut.edu.cn 

网址：https://yjsc.zut.edu.cn/ 

 

各研究生招生单位联系方式 

院系所名称 院系所代码 招生联系人 联系电话 

马克思主义学院 001 
李老师 

袁老师 

0371-62506783 

0371-62506773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002 
张老师 

林老师 

0371-69975756 

0371-69975763 

理学院 003 
张老师 

高老师 

0371-62506927 

15937128912 

机电学院 004 
乔老师 

李老师 
0371-62506827 

材料与化工学院 005 
秦老师 

喻老师 

0371-62506861 

13592555936 

电子信息学院 006 
朱老师 

刘老师 
0371-69975752 

计算机学院 007 
杨老师 

张老师 
0371-62506609 

能源与环境学院 008 
蔡老师  

窦老师 

0371-62506813 

0371-62506812 

建筑工程学院 009 
赵老师 

杨老师 
0371-62506870 

纺织学院 010 
郭老师 

任老师 

0371-62506972 

18656538986 

艺术设计学院 011 

https://yjsc.z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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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学院 012 
罗老师 

甄老师 

0371-62506141 

15639025713 

新闻与传播学院 013 
李老师 

宋老师 

0371-62506180 

0371-62506947 

外国语学院 014 
吕老师 

柴老师 

0371-62506173 

0371-69975821 

经济管理学院 015 

黄老师 

杨老师 

0371-69975776 

0371-62506113 

（MBA） 

黄老师 

祁老师 

（MBA） 

0371-69975776 

0371-67698117 

前沿信息技术研究院 016 
刘老师 

朱老师 
0371-62506781 

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 017 
喻老师 

任老师 

13633719793 

15866708890 

 

中原工学院简介 

中原工学院是一所以工为主，以电子信息和纺织服装为特色优势，工、管、艺、理、文、经、法、哲等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建设高校。学校始建于 1955 年，原名郑州纺织工学院，隶属于原国家纺织工业部，

1998 年划转河南省管理，2000 年更名为中原工学院。 

 学校设有纺织学院、能源与环境学院、机电学院、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电子信息学院等 21 个教学院

（部），65 个本科专业，目前共有全日制在校生 23000 余人。 

 学校现有教职工 1997 人，其中专任教师 1400 人，高级职称教师 615 人，博士学位教师 611 人；全国优

秀教师 5 人、全国模范教师 1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 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6 人、河南省特

聘讲座教授 3 人、河南省教学名师 14 人、河南省优秀教师 10 人、河南省高层次人才 12 人，省级及以上教学和

科研团队 17 个。 

 学校拥有“智能与航空信息技术”和“纺织服装新材料及高端装备”2 个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群，涵盖 7 个

一级学科。拥有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等 1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权点，60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7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拥有 8 个河南省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和 2

个河南省重点学科二级学科。拥有河南省首批工业训练中心和大学科技园。2018 年获批河南省博士学位授予立项

建设单位。 

 聚焦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2016 年 5 月，

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现有 10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4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 个

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1 个国家级实践教学基地，2 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4 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积极探索“以赛促学，以赛促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始终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2017-2021 年

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学校位列河南省第 6 名；2021 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位列河南省

第 4 名。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 

 学校现有金刚石高效精密锯切工具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河南省网络舆情监测与智能分析重点实验

室、河南省功能性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功能盐材料重点实验室、河南省计算智能研究与应用国际联合实验

室、河南省多模式图像处理与智能分析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省纺织服装产业协同创新中心等 52 个国家级和省级

科研平台。获批首批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多次获评“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综合能力十强十快高校”。

近十年来，学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2313 项，其中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93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1 项，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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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20209 数量经济学 

18   020210 国防经济 

19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0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21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2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3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24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25 0802 机械工程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26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27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28   080204 车辆工程 

29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30   080502 材料学 

31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32   0805Z1 低维量子材料物理 

33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34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35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36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37   081103 系统工程 

38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39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40   0811Z1 复杂系统的数学理论与技术 

41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42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43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44 0814 土木工程 081401 岩土工程 

45   081402 结构工程 

46   081403 市政工程 

47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48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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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50   0814Z1 绿色建筑环境技术 

51 0821 纺织科学与工程 082101 纺织工程 

52   082102 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53   082103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54   082104 服装设计与工程 

55 0839 网络空间安全 * * 

56 1202 工商管理 120201 会计学 

57   120202 企业管理 

58   120203 旅游管理 

59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60   1202Z1 知识产权管理 

61 1305 设计学 * * 

62   1305Z1 传媒创意与设计学 

中原工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点专业一览表 

序号 专业学位类别代码 专业学位类别代码 专业学位领域代码 专业学位领域名称 

1 0251 金融 * * 

2 0252 应用统计 * * 

3 0257 审计 * * 

4 0351 法律 
035101 法律（非法学） 

035102 法律（法学） 

5 0352 社会工作 * * 

6 0551 翻译 055101 英语笔译 

7 0552 新闻与传播 * * 

8 0854 电子信息   

9 0855 机械   

10 0856 材料与化工   

11 0858 能源动力   

12 0859 土木水利   

13 0861 交通运输   

14 1251 工商管理 * * 

15 1253 会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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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256 工程管理 125601 工程管理 

17 1351 艺术 135108 艺术设计 

 


